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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下达2017年

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计划的通知
各县市人民政府，州直有关单位：

为圆满完成省政府下达德宏州2017年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2719套（城市棚户区2189套 、垦区危房530套、新增租赁住房补贴500户）的目标任务，现将2017年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目标任务分解下达到各县市（详见附件）， 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请各县市立即将当年计划分解下达并落实到具体项目。

二、各地要按照下达的建设任务合理测算，并尽快完成上报各类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用地报件，待省级有关部门完成审批后，及时供地。

三、各县市要严格按照《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使用的通知》（云政办发〔2012〕128号）规定， 对下达的资金实行专项管理、分账核算，确保各项专项资金用于住房保障工作。要严格按照规定用途使用，严禁截留、挤占、挪作他用，不得用于平衡预算。

四、各县市及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密切配合, 共同做好项目实施工作。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确保2017年6月底前办理完前期手续并开工60%，8月底开工90%，10月底前所有项目100%开工。加强项目全程监管，确保工程建设进度、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符合要求。

五、要全力拓宽融资渠道。一要积极争取国家专项建设基全和专项债对棚户区改造项目支持；二要加快推进政府购买棚改服务和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继续加大向国家开发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等银行业务金融机构的融资工作； 三要鼓励建设和运营单位采取发行企业债券和中期票据等办法， 多渠道筹集资金。

六、要多措并举， 创新工作方法，千方百计推进棚改货币化安置工作，县市内货币化安置总体比例必须达到50% 以上。

七、要认真做好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信息统计上报工作。各县市住建局要密切跟踪计划执行情况，每月25日前必须准确及时地将计划执行情况如实上报州住建局等有关部门。

八、2017年下达的计划指标均为约束性指标，各县市必须克服困难，全力推进，按时落实土地、按时开工建设、按计划完成各项指标。

附件：德宏州2017年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分配目标任务表

                         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3月10日

抄送：州住房城乡规划建设局、州发展改革委、州财政局、州国土
资源局、州农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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